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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

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

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

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

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

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 WTO 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

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

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

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

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

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

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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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自由贸易和跨国投资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生产

要素的流动，推动各国形成供应链分工合作态势，实现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

发展。然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和投资的减速导致全球化发

展动力不足，以发达国家为代表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使得逆全球化

浪潮此起彼伏。全球化在遭遇减速的同时，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数字经济

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贸

易、移动支付以及产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活动正成为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新

动力。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各国竞争力发展的重要指标。

为争夺数字竞争优势，主要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摩擦不断加剧。在这样的背景

下，协调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及实现共同发展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

性不断凸显，这一机制正在加速形成之中。 

 
一、数字经济推动重塑经济产业发展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不断打破原有边界，成为推动各国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暴发

以及在全球的蔓延，改变了人类原有的行为模式，包括隔离措施和保持社交

距离在内的防疫举措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技术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度运用，并

赋予传统实体经济活动以新的组织和运行模式，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

效能，成为生产力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① 

（一）数字经济重塑消费零售行业 

在疫情发生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加速发展。2020 年中国网上零售额为

11.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 9.76 万亿元，

比上一年同比增长 14.8%，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② 而跨境

电子商务也成为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推手。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 1.69 万亿

                                                        
①  OECD, “Digita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Story of Complementarities,” OECD 

Economic Outlook, December 2019, p. 56. 
②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谈 2020 年全年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商务部网站，

2021 年 2 月 2 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resume/n/202102/2021020303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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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一年同比增长 31.1%。① 电子商务的持续加速发展推动消费发生重

要变化。首先，电子商务通过平台提供的营销渠道与第三方物流系统相结合，

使商品销售能够遍及偏远地区。美欧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逐步建

立起以大型超市为龙头的零售系统，② 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电子商

务得以超越这一阶段，实现“弯道超车”，获得优化零售业结构、提升零售

业效率的机会，从而推动零售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其次，电子商务打破原有

的商品和服务的边界，无论是社区团购，还是社交平台带货，都将商品购买

和更多的服务元素相结合，③ 实现销售环节的创新，带给消费者更多新颖和

丰富的体验。再次，电子商务平台吸收更多零售商融入电子商务，这不仅促

进了商品的多元化和企业竞争模式的转变，更使得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更多

商业主体能够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助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由此，以

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贸易通过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带动从生产者到经

销商各商业主体的转变，赋予消费以新内容，催生出更多的创新机会。 

（二）数字技术应用加速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 

疫情成为催化剂，在推动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同时，给企业乃至产业的数

字化转型带来深远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企业不断

加速数字化转型，疫情的暴发又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契机。为应对疫

情带来的冲击，企业不得不迅速采取数字技术来面对疫情隔离带来的各种挑

战。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调查，一般情况下，

全球受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水平提升平均需要 7 年时间。然而，在亚

太地区，2019 年 12 月受访企业的平均数字化水平为 33%，2020 年 7 月则升

至 55%，④ 成为世界各地区中数字化水平提升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数字化

                                                        
①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谈 2020 年全年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 
②  Oliver Tonbyet et al., “The Future of Asia: How Asia can Boost Grow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ecember 2020, https://www.mckinsey. 
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Asia%20Pacific/How%20Asia%20can%20boost%2
0growth%20through%20technological%20leapfrogging/MGI%20Future%20of%20Asia-Technolo
gy_Discussion%20paper_December%202020.pdf?shouldIndex=false. 

③  UNESCAP, Asia-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port 2016: Recen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vember 2016, p. 106,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knowledge 
-products/aptir-2016-full.pdf. 

④ Laura LaBerge et al., “How Covid-19 Has Pushed Companies over th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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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办公软件、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在推动企业内部在远程办公、内部管

理和决策等方面提升效率的同时，更使产业发展发生重要变化。 

（三）全球供应链重构背后的数字化革命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以减少成本为基本出发点的全球资源

配置推动了企业供应链发展和扩张。然而，供应链的全球分布也使其暴露于

各种风险之下。据统计，平均每 3.7 年全球供应链就会遭遇一次长达 1 个月

乃至更长的中断。① 疫情在全球暴发，在各国采取隔离政策的情况下，生产

活动暂停，国际交通一度中断，许多跨国公司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因

此面临停摆及生产陷于瘫痪的境地。疫情暴露出跨国公司以往“减少库存，

即时生产”供应链布局的脆弱性，催生这些公司寻求建立更具有韧性的供应

链机制。数字科技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新的可能。② 跨国公司以数据为基础对

供应链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大数据帮助企业分析供应链运行中存在的风

险，并进行提升和优化，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透明度和韧性。例如著名跨国公

司宝洁（Procter & Gamble）就已经建立了以数据为基础的中央信息交换与

控制中心。宝洁公司通过云服务软件将从仓储到天气和道路信息在内的实时

数据提供给下属子公司、供应商和经销商，并对数据进行处理，为公司提供

全球供应链运行全景，并对风险进行实时预警以及在问题发生后根据场景推

演提供最优解决方案。③ 因此，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减少风险，

即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收缩”，减少供应链过长而导致暴露于过多风险之

中的情况；而另一方面更在于对风险的管控，即跨国公司逐步引入更多以云

计算和大数据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管理，连通供应链各环

                                                                                                                                          
Tipping Point-and Transformed Business Foreve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October 2020, https: 
//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how-covid-1
9-has-pushed-companies-over-the-technology-tipping-point-and-transformed-business-forever. 

①  Susan Lundet et al., “Risk, Resilience and Rebalanc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ugust 2020, p. 5,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 
/Business%20Functions/Operations/Our%20Insights/Risk%20resilience%20and%20rebalancing%2
0in%20global%20value%20chains/Risk-resilience-and-rebalancing-in-global-value-chains-full-rep
ort-vH.pdf. 

② Laura LaBerge et al., “How Covid-19 Has Pushed Companies over the Technology 
Tipping Point-and Transformed Business Forever,” p. 4. 

③ Emma Cosgrove, “How P&G Created A ‘Ready for Anything’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Dive, June 3, 2019, https://www.supplychaindive.com/news/pg-ready-for-anything-supply 
-chain-disaster-response/55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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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以建立“更低成本”和“更具灵活性”的供应链体系。① 因此，伴随着

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为广泛的有效应用，跨国公司供应链重构的技

术革命正在悄然发生。 

 
二、数字经济推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

贸易体制以促进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为目标，推动了成员间跨境贸易的发

展。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从 1997 年至 2007 年，世界贸易年平均

增长率为 5.5%，远高于世界 GDP 年平均 2%的增长率。② 而金融危机之后，

国际贸易一直未能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2019 年国际贸易比上一年下

降 3%。③ 而自 2018 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逆全

球化”思潮泛滥，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进一步冲击了原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基

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面临艰难处境。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全球化

的重要推动力量，赋予 21 世纪全球化以新的内涵。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以数据跨境流动带动经济活动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在

这一背景下，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影响和塑造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模式和国

际竞争秩序。各国虽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面临激烈竞争带

来的分化和挑战。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数字经济成为促进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崛起性力量，推动全球化加速发展。随着跨境电子商

务的发展壮大，数据成为除商品、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要素在国家之间流动。

                                                        
①  Kevin Sneader and Bob Snernfels,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Reimagining the 

Post-COVID-19 Return,” Mckinsey & Company, May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 
McKinsey/Industries/Public%20and%20Social%20Sector/Our%20Insights/Future%20of%20Organ
izations/From%20surviving%20to%20thriving%20Reimagining%20the%20post%20COVID%201
9%20return/From-surviving-to-thriving-Reimagining-the-post-COVID-19-return.pdf?shouldIndex
=false. 

②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08: Trad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8,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world_trade_report08 
_e.pdf. 

③ WTO,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20,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0, 
https://www.wto. 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s2020_e/wts2020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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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交平台的发展和互联网通讯成本的降低，国际交流更

为频繁，数据跨境流动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规模展开。而数字科技发展推动“工

业 4.0”进程不断加快，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在企业

的生产、销售和流通环节逐步得到应用。数字技术带动经济活动发生根本性

变化。在原有贸易、服务和投资跨国流动的基础上，以数据跨国流动为基础

的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国家之间经济互动的新动力。跨境电子商务将全球范围

的产品以线上模式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可享受更低价格和拥有更多选择。

电子商务的便利性也使消费者减少“本土偏好”（home bias）①，不再拘泥

于本国生产的产品。研究表明，与传统零售业相比，电子商务将消费者的“本

土偏好”减少至 65%。② 电子商务已经逐渐成为消费者的主要购物方式，而

跨国货物流动的便利化则加速了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同时，数字经济不断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深入国际经济各个领域。从以

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贸易，到数字技术推动的跨国公司供应链生产，再到

以比特币等为代表的区块链金融以及主要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数字经济已

从国际贸易向国际生产和国际金融等方面深度渗透。数字经济在国际经济领

域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活动中各主体的分工和协作的组织方

式，并通过技术对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带来变革性影响。而由于数据边际

成本接近于零的基本特性，这些变革将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

使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并形成自我加强趋势，从而增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

力。尽管面临全球化减速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问题，由数字技术不断革新

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成为重要力量，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向前。 

（二）数字经济重塑国际经济格局 

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秩序演化的重要

变量，数字竞争力成为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质的重要维度，它不但

影响国家竞争实力，更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各国在打造数字竞争力的同时，

                                                        
① Jacques Bughin, and Susan Lund, “The Asc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Data Flow,” Voxeu 

January 9, 2017, https://voxeu.org/article/ascendancy-international-data-flows. 
② Andrea Lendle, Marcelo Olarreaga, Simon Schropp and Pierre-Louis Vézina, “There Goes 

Gravity: How eBay Reduces Trade Cost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6253, World Bank October 
2012,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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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也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分化态势。 

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

全球化中，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获得了先进技术和广

阔的国际市场，① 从而实现了自身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说，数字和信息革命是发展自身生产力、提升创新能力及融入

世界实体经济的历史性机遇。② 这些国家通过接入互联网，享受世界范围内

的信息，通过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活动，赢得“弯道超车”的机

会，逐步形成自己的后发优势，为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带来更多动能。

数字经济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③ 然而在现实中

的数字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数字经济竞争力由该国掌握的数字技术、数字

基础设施、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和数字生态系统等多个维度所定义。与发达国

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构建自身数字竞争力上存在明显的短板。因此，有关

国家在推动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竞争实力的同时，出现了分化

甚至极化的趋势。 

首先，发达国家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面临“知识财产”

（intellectual assets）不足的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数字发展的最

重要前提条件是拥有促进效率提升的“知识财产”积累。④ 然而在现实中，

以亚马逊（Amazon）、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互联网头部企业占据垄断优势，获得数字经济最初发展的巨大红利，迅速

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而这些公司以资本并购的方式取得新兴科技独角兽公

司的控制权，将数字科技与原有平台体系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为互联网商业

巨头。这些互联网龙头企业将技术、商业模式和数据的优势融为一体，成为

国家之间国际数字经济竞争和角逐的主要主体之一。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① Dani Rodrik, “New Technologie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Background Paper Series No. 1, Pathway for Prosperity Committee, p. 3. 
② Ashfaq Ishaq, “On the Global Digital Divid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38, No. 3, 

p. 56,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01/09/ishaq.htm. 
③ OECD, Achieving Inclusive Growth In Fa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Report to G20 Finance Ministers, OECD, March 2018, https://www.oecd.org/g20/OECD_ 
Achieving%20inclusive%20growth%20in%20the%20face%20of%20FoW.pdf. 

④  Semyachokov K. A., “Digital Econom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 81, 2019,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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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UNCTAD）的统计，2017 年世界上主要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市值总和高

达 7 万亿美元，较 2015 年增长 67%；而美国的谷歌公司占搜索市场的份额

达到 90%，脸书占社交平台世界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占发达经济体社交平

台市场份额达到 90%以上。亚马逊网上购物平台占到世界网络购物零售总额

的近 40%。① 然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互联网起步较晚，数字基

础设施薄弱，既没有形成规模的互联网产业，也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而无法推

出有效产业政策发展自身的核心数字技术，从而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数字平

台和技术，数字竞争力发展受限。 

其次，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数字化程度的巨大差异，发展中

国家内部也面临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在未来十年中，预计经济

创造新价值的 70%都来源于数字驱动的商业模式，但现实是世界上还有 47%

的人口不能上网。②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

渗透率为 70%—90%；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

渗透率在 50%—60%之间；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则在 40%以

下，一些国家只有 10%—20%。③ 数字基础设施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发展中国

家参与电子商务，利用数字技术发展为实体经济赋能。更为重要的是，数字

鸿沟会加剧人口竞争力的分化，成为代际贫困的根源。研究表明，在中低收

入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手机、电脑和固定电话的使用率每提升一个百分

点，就会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分别提升 2.8%、4.1%和 6.3%。④ 而随着

手机应用程序大量出现，手机普及对于人均收入提升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通过实现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使贫困人口能够负担得起手机的相关费用，

                                                        
①  UNCTAD, Digital Report 2019: 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9, 
https://unctad.org /en/PublicationsLibrary/der2019_en.pdf. 

② “Shaping the Futur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Value Crea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shaping-the-future-of-digital-economy-and-new-value 
-creation. 

③ UNCTAD, Rising Product Digitalization and Losing Trade Competitiveness,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7, https://unctad.org/en 
/PublicationsLibrary /gdsecidc2017d3_en.pdf. 

④ Michelle W. L. Fong, “Digital Divide: The Cas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ssues in 
Informing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6, 2009, p.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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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当务之急。① 

第二，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数字竞争实力差异化。数字经济在世界

各地区存在巨大差别。发达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为完善，经济的数字化

程度较高，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也更高。然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众多国家在享受全球分工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数字转型，

进而加快成为数字化发展速度。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从 2016 年开始对世界范围内 63 个国家从知识、

科技和对未来的准备三个方面进行数字竞争力排名。在“2020 全球数字竞

争力”排名中，东亚地区是数字竞争力上升最快的区域，这一地区的国家竞

争力从 2016 年的各国平均第 20 位上升到 2019 年的第 15 位，再提升到 2020

年的第 13 位。欧盟的数字竞争力平均排名则一直处于第 21 位。② 欧盟主要

国家虽然数字化程度很高，但成熟后数字经济增长较慢，缺少深入发展动能，

被认为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停滞”（stall out）国家。北美从 2016—2019 年

的平均第 20 位，略微下滑至 2020 年的第 22 位。而南美和中亚等发展中国

家集中的区域，数字竞争力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这些地区和国家包括数字

基础设施在内的数字能力相对薄弱，数字发展势头尚未形成，被认为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观望”（watch out）地区。 

值得强调的是，亚洲正成为这一轮数字科技带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的

重要引领力量，加速推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在过去十年中，亚洲各国

科技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2 年亚洲只有 2 家独角兽公司，而 2020

年则达到 170家，占世界独角兽公司总数的 36%。③ 仅就包括风险投资和 IPO

在内的初创公司投资而言，亚洲从 2006—2008 年占世界同类投资的 16%上

升到 2017—2019 年的 40%，占到世界风险投资总量增长的 43%。④ 另外，

在过去十年中，亚洲的专利申请占世界申请总数的 87%，2016—2018 年，

                                                        
① Dani Rodrik, “New Technologie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p. 2. 
②  IMD, 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0, Lausanne: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2020, pp 19-20. 
③  Oliver Tonbyet et al., “The Future of Asia: How Asia can Boost Grow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 p. 2. 
④ Ibid.,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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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中国一国专利申请就占世界同期申请的 45%。① 科技快速发展背后是亚洲

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2016—2018 年亚洲地区用于研发的资金占

世界整体研发资金投入的 34%，而这一数字在 2006—2008 年只有 26%。② 亚

洲在高科技方面的加速追赶，一方面提升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增长

动能，另一方面也会强化亚洲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国际

经济格局的转变。 

第三，主要国家之间数字经济竞争白热化。世界主要国家都力图加强数

字竞争力来建立自身在数字经济下的竞争优势，进而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

得主动。而主要国家在数字技术、市场准入、数字竞争秩序以及数字规则制

定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③ 数字经济成为各国国家利益博弈的重要领

域。特别是疫情的暴发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主要经济体在对数字产品

和技术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瞄准数字领域限制市场准入，④ 目的在于

遏制竞争对手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各国数字经济竞争政策重蹈 20

世纪 30 年代欧美国家“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的覆辙，国际数字竞争

处于尚未规范的无序状态。 

然而，就数字经济的本质而言，数据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ry），即

一方对数据的占有和使用并不影响他方对数据的占有和使用。这是数据与其

他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相区别的主要特征。以“零和博

弈”视角看待数字经济发展，实际上陷入了对传统竞争理解的误区。相反，

在数字经济发展体系下，终端和终端、终端和人以及不同国家终端的连接形

成的网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能所在，这些庞大网络背后所形成的数据流

动，会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催生出新的生产动能以及生产方式的创新。这才

是推动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尽管数字经济竞争

                                                        
①  Oliver Tonbyet et al., “The Future of Asia: How Asia can Boost Grow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 p. 3. 
② Ibid. 
③ 潘晓明：《国际数字经济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96—99 页。 
④ Nidhl Singal, “India Bans Tiktok Permanently: App Evaluates Notice,” Business Today,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businesstoday.in/technology/news/story/india-bans-tiktok 
-permanently-app-evaluates-notice-285375-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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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但决定一国数字经济时代竞争力的更是数字技

术的应用水平和影响范围。数字竞争的复杂性需要世界各国以全新视角来审

视新一轮国际竞争秩序的形成以及国际数字治理机制的构建。 

 
三、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处于构建形成之中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扩张既给国际社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

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挑战。以美国、欧盟、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

国家或地区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治理建设机制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和区域层面

推动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政策协调机制不断推进，并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支

持和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经济治理体制正处于加速构建之中。 

（一）WTO 多边数字贸易治理框架 

WTO 作为拥有众多成员的多边贸易机制成为电子商务规则的重要磋商

平台。尽管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削弱了 WTO 的谈判功能，但电子商务成为

各成员方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其谈判正在加速进行中。 

在 WTO 成立不久，各成员方就开始对电子商务进行磋商。1998 年，在

日内瓦部长会议上，各成员方一致通过了《全球电子商务宣言》（Declaration 

on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以下简称《电子商务宣言》）。《电子商务

宣言》明确指出，WTO 建立一个电子商务工作计划，设专门机构负责实施

该计划，总理事会定期根据该机构的报告对工作计划进行审议。① 同时，各

成员方部长将在部长会议上定期对这一计划进行讨论。 

2019 年 1 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欧盟、日本及其

他 70 多个 WTO 成员方表示共同致力于推进电子商务谈判，在 WTO 框架下

建立高标准的电子商务规则，并表示谈判对其他 WTO 成员方同时开放。② 目

前，WTO 的电子商务小组已扩大至 86 个成员方，主要涵盖赋能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与开放、电子商务与信用、交叉议题、电信、市场准入六大议题。

                                                        
①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Declaration on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 (WT/MIN 

(98)/DEC/2), May 25, 1998.  
②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WT/L/1056), January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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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员方希望在 WTO 多边贸易框架中推出高标准的电子商务规则，并吸

引更多的成员方参加，最后成为 WTO 的多边规则。电子商务谈判涉及的核

心议题包括多个方面。 

第一，建立开放的贸易环境。美国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由开放的互

联网，认为“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能够使新兴和变革性的互联网服务产生

和发展，这些互联网服务将会改变社交网络、信息、娱乐、电子商务以及其

他服务。”① 与对传统货物贸易中所持保护主义立场不同，美国强调应推行

电子商务乃至数字经济竞争自由化，意欲以美国在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竞争

优势占领世界市场，巩固和维持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优势地位。

然而，很多成员方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日本虽支持美国主张的电子商务

自由开放，但同时强调互联网的开放与自由不是绝对的，成员方可以基于合

法的公共政策目标加以禁止。② 欧盟采取监管者立场，即主张电子商务的自

由化应在政府干预和监管下进行。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主张推动数字贸

易自由化应从建设“开放的贸易环境”入手。巴西提出“应消除变相限制数

字贸易的壁垒”，强调网络平台不能以“任意和不合理”的优势进行竞争，

采取促进电子商务平台之间竞争的立场。③ 中国则提出应加强推进电子商务

的便利化措施，包括简化海关程序，在可能的范围内建立和采用电子支付手

段，并利用自由贸易区等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中国认为，在 WTO 多边贸易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制定不仅应强调开放、透明，同时也应强调包容和灵

活，以满足不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成员方的需求。 

第二，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数据跨境流动是关乎电子商务和未

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跨境数字贸易不局

限于货物贸易，更有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跨境交换。而随着工业互联网的拓展，

全球供应链与工业互联网结合，跨境电子商务会成为全球供应链下的载体，

                                                        
① WTO, Working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Non-Pap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B/GC/94), July 4, 2016, para. 2. 4. 
②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Communication from Japan-Addendum 

(INF/ECOM/20), July 12, 2019, p. 6.  
③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Communication from Brazil 

(INF/ECOM/27), July 9, 2019,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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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更多跨境工业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其背后则是大量的数据跨境流动。

在当下及今后，在多边层面如何规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针对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美国的主要立场，一是主张数据跨境

自由传输和国家间电子商务自由贸易，① 认为禁止数据自由流动将阻碍竞

争；二是主张保护消费者数据，但强调应当保护数据的自由流动以消除歧视

性壁垒；② 三是坚决反对数字本地化，特别强调不得要求金融机构数据本地

化。③ 欧盟基本同意美国的立场，但强调数据跨境自由传输要受政府监管。

欧盟明确提出应禁止成员方采取以下方式禁止数据跨境流动，一是要求成员

方同意或批准在其境内使用计算设备或网络，二是要求在成员方领土内为存

储或处理而进行数据本地化，三是禁止在他国存储和处理数据，四是将成员

方境内使用计算设备、网络或数据本地化作为条件的数据跨境流动。④ 中国

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更为强调数据与网络安全问题，反对数据的跨境自由

流动，要求实行数据本地化。中国认为，数据跨境流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关系到每个成员方的核心利益，主张数据跨境流动应在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

中加以规定。⑤ 与此同时，中国认为数据本地化等议题具有复杂性，应在成

员方讨论后再决定是否将这些议题纳入谈判。⑥ 有关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分

歧成为美、欧、日和中、俄等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分歧之一。 

第三，电子商务征收关税。在 1998 年的《电子商务宣言》中，成员方

达成一致不对电子转移征税，但由于自该宣言签订以来 WTO 未能推出有关

电子商务的具体规则，而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各国对“电子转移免于

征税”分歧不断扩大，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电子转移”的
                                                        

① USTR, 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Trad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Agend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March 2019, p.64. 

② WTO, Working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Non-Pap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B/GC/94), July 4, 2016, para. 2.3. 

③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F/ECOM/23), April 26, 2019, p. 4.  

④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EU Proposals for WTO 
Disciplines and Commitmen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erce (INF/ECOM/22), April 
26, 2019, para. 2.7. 

⑤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Communication from China 
(INF/ECOM/19), April 24, 2019, p. 4.  

⑥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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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美国、欧盟等发达成员方主张“电子转移”应该包括电子内容，即免

于征税的范围应该包括数字内容。欧盟在其向 WTO 提交的有关电子商务的

方案中明确提出，“成员方不能对电子转移征收关税，包括内容转移。”① 而

发展中成员方主张“电子转移”主要指电子载体的转移，并不包括内容，成

员方有权对电子商务中的内容部分进行征税。发展中成员方担心“电子转移”

内涵的宽泛会影响到传统的货物贸易（如利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产品），使

得发展中成员方失去对传统货物征税的权力，从而造成关税和财政收入的损

失。其次，跨境电子商务是否永久免于征税。在 1998 年《电子商务宣言》

发布之后，多次部长级会议将电子商务免于征税承诺延期。然而，以印度和

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明确反对对数字贸易免于征税，认为随着数字经

济的不断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额不断增长，而传统贸易相对下降。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由于其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有限，

多为电子商务的净进口国，电子商务免于征税将影响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

将使这些国家遭受损失。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张对电子商务

免征关税。美国认为，这一承诺应是永久的，这样能够为公司和消费者提供

可预见的商业环境。加拿大等国认为，成员方不得对跨境电子商务下的产品

征收关税和其他费用，但这并不妨碍成员方根据国内法律征收相应税费。② 

巴西主张不对跨境电子商务征收关税，但强调可以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对电子

传输内容征收关税。③ 中国则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免于征税，并主张继续对现

有电子商务免于征收关税承诺进行延期。 

（二）主要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治理机制 

在 WTO 多边贸易平台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磋商的同时，主要国家也在通

过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快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已经达成的《美墨

加贸易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全面与进步跨

                                                        
①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EU Proposals for WTO Disciplines and 

Commitmen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erce (INF/ECOM/22), April 26, 2019, para. 2.5. 
②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Communication from Canada 

(INF/ECOM/34), June 11, 2019, Article 5. 
③  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Communication from Brazil 

(INF/ECOM/27), April 30, 2019, Section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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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全面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都设专章对“电子商务”进行规定。 

第一，USMCA 对于数字贸易的基本规定。USMCA 由美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于 2018 年 9 月达成，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实施。USMCA 与

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不同，强调“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并在协

定第 19 章进行了专门规定。USMCA 的“数字贸易”涵盖更为广泛的数字

经济活动，成员国意图在于扩大协调数字领域的范围，加速推动 USMCA 框

架下各国的数字领域合作。USMCA 第 19 章第 2 条强调，明确成员国的数

字贸易规则及基本框架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机会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有关数

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USMCA 第 19 章第 11 条第 1 款要求成员国数据

跨境自由流动。但同时规定了适用例外，即成员国基于合法的公共政策目的

时可以限制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但不得构成“任意、不合理或虚假的”贸易

保护，即限制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不得超过应有的范围。① 对于数据本地化，

USMCA 持坚决反对的立场，规定成员国不得以数字本地化作为进行商业活

动的前提。② 其次，数字贸易是否征收关税。USMCA 第 19 章第 3 条规定，

成员国不得对跨境电子转移的产品征收关税、费用以及其他税费。但USMCA

并未限制成员国对电子转移的产品征收国内税及其他费用。这一点与 WTO

电子商务谈判中主要发达成员立场一致。再次，有关成员国合作。USMCA

第 19 章第 14 条要求成员国加强合作，推动各国分享数字贸易的法规、政策

以及实施信息和经验的分享。USMCA 还提出成员国应加强合作，在多边层

面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第二，CPTPP 关于电子商务的规定。CPTPP 是由 TPP11 国在美国退出

TPP 之后继续磋商，于 2018 年 3 月达成的协议，并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生

效实施。CPTPP 保留了 TPP 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第 14 章有关电子商务

规定的结构与美国主导的 USMCA 有着相似之处。首先，数据跨境流动和数

据本地化。CPTPP 与 USMCA 在这一问题的立场相同，强调数据跨境自由

                                                        
① USMCA, Article 19.11.2 of Chapter 19. 
② USMCA, Article 19.12 of Chapter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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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① CPTPP 规定成员国政府可以基于合法的公共政策目的进行限制，

但这种限制不得构成“任意、不合理或虚假的”贸易保护，并且这种限制应

该在一定范围内。② 需要指出的是，CPTPP 第 14 章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成

员国对数据跨境流动拥有自身立法权。有关数据本地化，CPTPP 虽然禁止成

员国以数据本地化作为在本国开展商业活动的前提条件，但同样给予成员国

一定程度的适用例外，③ 并赋予成员国“为了确保安全和通讯保密而制定本

国有关数据本地化规则”的权利。其次，关于电子商务是否征收关税。CPTPP

与 USMCA 采取同样的立场和规定，禁止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征收关税和其他

税费，但成员国有权征收国内税和费用。④ 再次，关于各国合作。CPTPP

第 14 章第 15 条规定成员国应加强有关电子商务政策、法律和实施信息和经

验的交流以及参加多边谈判，这与 USMCA 规定基本相同。但与此同时，

CPTPP 还规定成员国应帮助中小企业来克服利用电子商务的障碍。最后，关

于争端解决的适用问题。CPTPP 第 14 章第 18 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适用争端

解决机制。除马来西亚和越南外，其他成员国可以针对另一成员国就电子商

务义务履行问题提起至争端解决中心进行裁决，争端解决裁决将会对成员国

双方有强制执行力。这是 USMCA 对数字贸易的规定中所未能包含的。 

第三，RCEP 有关电子商务规定。RCEP 是中、日、韩、澳、新以及东

盟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预计将于 2021 年年底前生效实施。RCEP 第

12 章对电子商务进行了规定，其第 2 条明确，有关电子商务规定的目的是

为了促进成员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全球对电子商务的广泛使用，建立互信的

电子商务环境以及促进成员国发展电子商务的合作。首先，有关数据跨境流

动和数据本地化。RCEP 第 12 章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成员国不得阻止以从

事商业活动为目的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但与此同时，RCEP 与 USMCA 和

CPTPP 相同，规定了成员国政府可以基于合法的公共政策目的采取限制措

施，只是这种限制措施不应构成“任意、不合理或虚假的”贸易保护。⑤ 但

                                                        
① CPTPP, Article 14.11.2 of Chapter 14. 
② CPTPP, Article 14.11.3 of Chapter 14. 
③ CPTPP, Article 14.13.3 of Chapter 14. 
④ CPTPP, Article 14.3 of Chapter 14. 
⑤ RCEP, Article 12.15.3 (a) of Chapter 12.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125 

RCEP 第 12 章第 3 条第 2 款同时规定，成员国可以基于安全理由采取限制

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RCEP 同时赋予成员国制定国内法对数据跨境流动进

行规定的权利。针对数据本地化，RCEP 规定成员国有权制定国内法进行规

定。原则上，成员国不得将数据本地化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条件，但可提出

适用例外，即成员国政府可以基于合法的公共政策目的或“核心安全利益”

采取必要措施要求数据本地化。① 其次，关于电子商务是否征收关税。RCEP

第 12 章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成员国不得对电子商务征收关税，但同时强调，

成员国应根据 WTO 有关条款的磋商结果重新审议本条款，② 并对实践进行

调整。③ RCEP还规定成员国对跨境电子传输产品可征收其他税及费用。④ 在

这一问题上，RCEP 并没有像 USMCA 和 CPTPP 那样强调成员国对跨境电

子传输产品免于征收边境所有关税和费用。这对 RCEP 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

保护自身财政税收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次，成员国合作。RCEP 将推动成员

国合作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要求成员国在电子商务方面加强合作。其中不

仅包括成员国电子商务发展和利用实践信息的分享，积极参加多边体系下的

电子商务谈判，更提出要帮助成员国实施和提升其推行电子商务法律框架的

能力，以及鼓励企业强化责任和提升消费者信心，更好地推动电子商务在区

域内部发展。⑤ 最后，争端解决的适用。RCEP 与 CPTPP 一样，将电子商

务纳入争端解决范围。成员国之间有关电子商务条款适用存在分歧时，可以

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裁决。当事双方可以先磋商解决。若磋商不成，则进

入裁决程序，裁决对当事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的未来 

 

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给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社会在多

边、区域以及双边层面以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为核心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

                                                        
① RCEP, Article 12.14.3 of Chapter 12. 
② RCEP, Article 12.11.4 of Chapter 12. 
③ RCEP, Article 12.11.3 of Chapter 12. 
④ RCEP, Article 12.11.5 of Chapter 12. 
⑤ RCEP, Article 12.4(b) of Chapter 12; RCEP, Article 12.4(d) of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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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加速构建。然而，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各国

需要共同努力，从多维度和多层次深入推进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国

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将为各国实现数字经济下的合作发展，以及各国经济的

包容、可持续增长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一）国际数字经济治理体制尚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第一，尽管国际数字贸易磋商的步伐不断加快，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

雏形初现，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多边层面，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

磋商仍未在参加的成员中达成协议，协调各国电子商务乃至数字经济的治理

机制仍处于“虚位以待”的状态。而主要国家通过区域经贸协定加快制定电

子商务规则，并依托经贸协定的框架机制为区域国家间电子商务以及数字经

济政策的协调提供了机制保障。然而，就目前的 USMCA、CPTPP 以及 RCEP

而言，主要国家对于有关电子商务的核心议题仍然存在分歧，需要在多边层

面继续磋商来加以弥合和解决。 

第二，现有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尚未将有关人工智能和云服务等数

字高科技议题提到国际政策协调的议事日程之中。目前，无论是多边还是区

域有关数字经济规则的磋商和制定仍然集中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议题，但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更多的数字经济治理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协调。例如，

人工智能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劳动力竞争优势的冲击、云服务下的数据

安全以及云服务与传统服务规则的适用与协调等许多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

国际经济治理问题将会不断出现。这些问题关系到国家间经济竞争力和新一

轮国际竞争秩序，将会是未来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 

第三，现有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对发展问题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弯道超车机遇，但由于数字

基础设施及数字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遭遇数字鸿沟带来

的挑战。就目前的电子商务规则制定而言，无论是从多边还是区域层面，各

国普遍对数字经济扩张和包容性发展等议题关注不够，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

的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极化问题尚未有充分讨论。如何扬长避短，利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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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动能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合作，避免数字经济发展带来

的分化和极化问题，将是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议题。 

（二）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机遇。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

加快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构建，促进国家数字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数

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弥合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以数字经济发展引领生产效

率的提升、实现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创造世界经济新一轮的发展和繁荣。 

第一，国际社会应加快推动 WTO 多边贸易机制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谈判。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 7 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上发表讲话所指出的，“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

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① 各成员方需要尽

快建立有效的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多边协调机制，减少各方数字经济竞争加

剧导致的政策摩擦。WTO 电子商务谈判已于 2020 年 12 月在参加谈判的成

员方中达成整合文本（consolidated text）。文本就电子签名和授权、交易无

纸化、电子传输关税、消费者保护等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② 但有关数据跨

境自由流动以及网络安全和与贸易有关的信息仍在进行磋商讨论。③ 成员方

正在积极工作，力图推动《电子商务协定》于 2021 年 12 月前的第十二次

WTO 贸易部长会议前达成。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的达成将会为国际

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立基本框架，提升成员方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水平，避免

成员方的政策零和博弈带来数字经济无序竞争。 

第二，国际社会应致力于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数

字经济给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造成的数字鸿沟，不仅成为数字经济在全球发

展的障碍，更加剧了世界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

                                                        
① 习近平：《团结合作抗疫，引领经济复苏—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

话 》 ， 新 华 网 ， 2021 年 7 月 16 日 ，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7/ 
16/c_1127663536.htm。 

② WTO,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 Co-conveners’ Updat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ecember 20, 2020,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ecom_14dec20 
_e.pdf. 

③ WTO, “Further Progress Cited in E-Commerce Negotiation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uly 22,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jsec_22jul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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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提出“数字合作路线图”，强调建立“连接、尊重和保护”（Connect, 

Respect and Protect）① 的数字共存世界，从而使世界各国都能够共享数字经

济带来的繁荣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首先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首要障

碍。国际社会应利用多边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予以更多

的资金支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互联互通水平，为这些国家发展数字经

济创造基本的硬件条件。其次，国际社会应该通过联合国和 WTO 在内的国

际机构给予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各个层面的能力建设以应有支

持，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培养专业人才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国际

社会还应加强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经验交流和分享，推动发展中国家能够

更好地享受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实现包容性发展。 

（三）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 

百年变局之下，数字经济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引领和加速世界新旧动能转换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中国作为世界数字

经济发展的大国，应抓住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的历史机遇，利用自身

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区域以及双边数字经济规则的磋

商和机制的构建，在国际经济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中作出更多贡献。 

第一，中国应积极参与 WTO 电子商务谈判，推动尽快达成多边数字贸

易新规则。中国应积极发挥优势，提升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包括

积极参与 WTO 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谈判。一方面，应积极联合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成员，加快与其形成共识，带动和提升它们对数字贸易

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中国在电子商务主要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与许多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成员一致。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与这些经济体联合，在 WTO

电子商务谈判中有效发声，反映它们在数字经济发展上的利益诉求，通过构

建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撬动和推进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另一方面，

在 WTO 电子商务谈判中，中国与美、欧等发达成员方在数据跨境流动、数

                                                        
①  Offic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Envoy on Technology, “Implementing the 

Secretary-General’s 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April 2021, 
https://www.un.org/techenvoy/sites/www.un.org.techenvoy/files/Update_on_Roadmap_implement
ation_April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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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地化等方面存在分歧，但这些议题关系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国应致

力于与美、欧发达成员围绕相关议题的沟通和对话，缩小电子商务谈判涉及

关于核心议题的分歧，推动 WTO 多边贸易机制框架下电子商务规则的达成。 

第二，中国应利用 G20 等多边对话机制，推进数字经济政策的合作和协

调。首先，中国应利用 G20 多边对话机制，推动更为广泛的数字经济政策合

作。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 G20 国家创新增长蓝图中的

重要议题，并推动通过了《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国作为数字

经济大国，应利用 G20 平台推动成员之间更为广泛的数字经济合作，加强各

国数字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各国在数字经济立法和实践方面共享信

息，开展国家间数字产业的合作交流，促进 G20 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快

速发展。另外，中国还可以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发展银

行（NDB）等多边金融机构，推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数字能力建设，

加快对这些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合作的投资和扶持，帮助发展中

国家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现包容性发展。 

第三，中国应积极推动区域或双边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发展。数字

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发展繁荣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重

要的意义。中国还应积极着力推进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互联网和数

字经济路线图”，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数字技术的互帮

互助，数字经济的互学互鉴，推动数字经济在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中国还

应考虑在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引入电子商务以及数字经济议题的谈

判，推动与贸易伙伴国的数字规则融通和双边数字标准互认机制的建立。通

过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乃至数字经济规则磋商制定和治理机制的建设带动

多边和全球规则和机制的发展。 

 

[责任编辑：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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